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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柳政复〔2025〕25号

申请人：肖XX
身份证号码：130225XXXXXXXX6311

被申请人：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柳河县站前路637号


法定代表人：顾XX ，职务：局长

肖XX对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不服，于2025年6月14日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对申请人举报的拼多多店铺所售山葡萄水果配制酒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5月5日在拼多多购买一瓶山葡萄水果配制酒（执行标准：Q/JXGT0001S）。经查看产品信息及相关标准，怀疑该产品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问题。产品宣称保质期3年，但其主要成分含水、香精等，酒精度低，且疑似非法和超量使用苋菜红、苯甲酸钠等添加剂。依据《食品安全法》，食品添加剂使用需合规，食品应在安全前提下标明合理保质期，该产品明显不符要求。被申请人处理存在问题，未履行调查义务。申请人作为普通消费者，仅买一瓶产品，无专业检测能力，请求被申请人要求涉事厂家证明未非法、超量使用添加剂，及产品符合安全标准下能保存三年。但被申请人未对涉事产品检查，未要求厂家提供出厂检测报告等合法合规文件，直接不予立案，未履行调查职责。申请人有权了解所购产品成分、添加剂、保质期等真实信息，被申请人不作为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12日收到肖XX的举报单，内容为其购买的吉林香格特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山葡萄水果配制酒”，添加了环己基氨磺酸钠、酒精度与实际不符、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经查，山葡萄水果配制酒可以添加环己基氨基磺酸钠，即甜蜜素。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甜蜜素可作为甜味剂用于配制酒，最大使用量为0. 65g/kg.该食品标签上标注了果汁含量≥>5%。但举报人未能提供该款山葡萄酒实际酒精度与标签标注不符，以及食品添加剂超标的任何具体线索。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举报人应当提供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具体线索，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举报人采取非书面方式进行举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应当记录。”的规定，依据“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鉴于本案缺乏有效线索佐证酒精度及添加剂使用存在问题，故不能认定举报人举报事项违法。基于上述核实情况，被申请人对该公司不予立案。同时已经告知申请人举报事项因不符合《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故不予其奖励。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25年5月5日购买吉林香格特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山葡萄水果配制酒”后于5月10日在12315投诉举报平台上举报。举报内容为：1.含有未许可用于该类酒的环己基氨基磺酸钠；2.企业标准不达标，酒精度与实际不符，商品名称特别标注但配料表缺含量；3.产品宣称3年保质期，但主要成分为水和香精，酒精度低，超量使用苯甲酸钠、苋菜红、防腐剂、护色剂。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28日在12345投诉举报平台上回复，告知申请人不立案。不立案原因：案涉产品可以添加环己基氨基磺酸钠，产品标签上标注了果汁含量大于等于5%。且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产品酒精度低于标签标注和食品添加剂超标。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并因举报事项不符合《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规定不予奖励。申请人不服，遂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12345投诉举报平台材料；2.企业标准。3.产品标签；4.出厂检验报告单。
本机关认为：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规定，被申请人作为被投诉举报企业经营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处理申请人投诉举报的职权，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材料后，针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对被投诉举报人进行了询问调查，于法定期限内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

综上，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了对举报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

根据案涉产品企业标准及《GB 2760-2024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该案涉产品添加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符合相关规定。案涉产品标签明确标注“果汁含量：≥5%”，符合特别强调标签标注要求。吉林香格特酒业有限公司提供了案涉产品出厂检测报告，在申请人未提出案涉产品存在不合格添加苋菜红等食品添加剂的证据的情况下，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8月14日



